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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说
律师

和事佬

上阵

奉化溪口镇西
坳村村民几

十年来一直以种植
苗木为生，几乎家
家户户都会在自家
空地上种上几棵值
钱的苗木。十几年
前，村民张强也在
自家十多平方米的
自留地里种了几棵
黄杨木，慢慢地黄
杨木越长越大，繁
茂的树冠越过了张
强家的自留地，对
旁边村民王虎家造
成了困扰。

今年 4 月 25
日，王虎私自砍了
张强家越过界的黄
杨木树枝，张强为
此跟王虎闹了起
来。这已经不是两
家人第一次为了越
过界的树枝发生
争吵了，早在2008
年，王虎就砍掉过
张强家的黄杨木
树枝。后来，在调
解员何华海的说
服下，双方达成了
调解协议。没想到
8年时间过去了，矛
盾又出现了，何华
海只好再次出马。
这一次他为张强和
王虎想出来了一个
双赢的办法，彻底
解决了他们的后顾
之忧。

8年前的一斧头
两家人结下梁子

十几年前张强在自留地里种上了几棵黄杨木，
打算苗木长大后将树拿去卖钱。恰好，黄杨木的右
边是村民王虎的家。十几年过去了，黄杨木越长越
高，枝繁叶茂的树冠越过张强家的自留地，一部分树
枝生长到了王虎家的屋顶上。“农村里的屋顶上盖的
都是瓦片，掉落的树枝塞住了瓦片，导致下雨天屋顶
上排水不畅，房子里面就很容易漏水。”王虎说。

在黄杨木长大之后的几年里，王虎一家一直被
这件事困扰着。私底下王虎也找张强聊过，当时张
强答应定期修剪树枝，避免黄杨木越界。

可是，时间长了，住在村子另一个地方的张强并
没有按照当时的约定修剪枝条，王虎也因此跟张强
争吵过几回。这样一来二去好几次，到2008年，王
虎一气之下就拿起自家的斧头将越界的枝条砍掉
了。张强得知此事后便找到王虎索要赔偿。

“邻村跟我一样的树卖了一万五，你把我的树砍
了，我的损失大了，你要赔偿我！”因为王虎的一斧
头，两家人的矛盾纠纷开始显现，双方争论不休互不
退让，还闹到村委会主任家。村主任几次调解都没
能让双方满意。无奈之下，村主任找到溪口镇人民
调解委员会调解员何华海，请求他介入张王两家之
间的纠纷调解。

双方同意调解协议
一方8年间未曾执行

何华海是溪口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华海工作室”
的“掌门人”，有着20多年的调解经验，在村主任的带
领下，他来到王虎家了解情况。

“我们去王虎家看了，树枝确实对屋顶排水有一
些影响，但也不是绝对的。”何华海说，“王虎随意砍
掉张强家的黄杨木树枝，也应该对张强作出一些经
济赔偿。”鉴于双方都有不对的地方，何华海给出了
以下调解建议：王虎赔偿张强500元；张强要保证定
期修剪枝条，确保树枝不影响王虎家的屋顶。双方
对这一建议表示认可，并在调解协议上签了字。

不过，没想到的是，拿了王虎的500元赔偿款后，
张强却没有按照协议要求定期修剪枝条。8年时间
过去了，黄杨木越长越繁密，树枝又长到了王虎家的
屋顶上。这一次，王虎又像8年前一样，拿起斧头私
自砍掉了越界的树枝。对于王虎的行为，张强第一
反应是要求赔偿。

“树冠长到我家屋顶上了，你没有按照8年前的
约定定期修剪，现在树枝影响到我家了，那我当然要
砍掉。”王虎愤怒地说。

“树枝已经被你砍掉了，到底有没有长到你那
边，长了多少，现在也看不出来了。”张强反驳道。同
时，他还坚持要王虎赔偿经济损失，王虎不答应，双
方就这样僵持了好半天。

8年后调解员再出妙招
双方共赢解决后顾之忧

就在张王两家僵持不下的时候，何华海提出了一
个建议：将张强家种黄杨木的土地使用权跟王虎家相
同面积的土地使用权调换。对于这个提议，张强同
意，但却遭到了王虎的反对，“我不同意调换土地，十
多平方米的土地，这么小根本没什么用”。

眼看双方谁也不退让，何华海觉得这不是长久之
计。于是，他又来到种黄杨木的地方，来来回回观察
了三四次，提出了新的建议：希望张强把树和这块土地
的使用权一并转让给王虎。在老何劝说下，张强同意
把土地使用权转让给王虎，但提出树由自己迁移走。

张强同意移树，让这起矛盾纠纷化解有了转机。
何华海情理并用，又开始劝说起王虎，“俗话说，远亲

维护自身权利有门可循
擅自毁坏他人财产要不得

本案中，张强没有执行之前的调解协议固
然有错，但是王虎的莽撞行为也不是解决问题
的最佳办法。法律上对于不动产的使用，有明
确规定。

奉化“一米阳光”公益法律服务队律师陈
晓燕认为：根据物权法第八十四条规定：“不动
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
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
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

“相邻一方在自己使用的土地上挖水沟、水池、
地窖等或者种植的竹木根枝伸延，危及另一方
建筑物的安全和正常使用的，应当分别情况，
责令其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也就
是说，不动产的所有权人或使用人在行使其所
有权或使用权之时，不得损害其他相邻方的合
法权益。在本案中，王虎在发现张强种的黄
杨木树枝严重影响到自家房屋的情况之时，
可以与张强私下协商，也可以通过当地人民
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还可以通过诉讼的方
式解决。王虎一气之下自行砍掉黄杨木树
枝，因此侵犯了张强的财产权利，这种做法不
仅不能合理合法地维护自身的权利，还要承担
树木的赔偿责任，得不偿失。

调解协议中还涉及到农村自留地的流转
问题，农村自留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根据法
律规定“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以在同一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内部流转”，也就是说自留地可以在
同村村民之间流转。

调解员何华海抓住矛盾的实质，建议张强
把争议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给王虎，避免今后类
似情况发生，同时也符合农村土地流转的相关
法规。

（文中当事人除调解员和律师外均为化名）

不如近邻，邻里之间应该要互相谅解，不要因为
一些小事就伤了感情。”

“只要他肯把树移走，我会适当做出赔偿。”
在何华海的耐心劝导下，王虎也认可了这一做
法，愿意赔偿张强1000元，并以1000元的价格
从张强手中转入这块土地的使用权。

调解至此，张王两家人之间的心结被逐渐
打开，这起矛盾纠纷的“前景”也越加明朗。不
过为防止遗留后患，同时也因为张强有过不履
行协议的“前科”，何华海在征得王虎的同意后，
提出支付土地使用权转让的1000元，暂时由溪
口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保管，等到树迁走之后，再
将钱交到张强手中。另外，考虑到树木迁移后
的存活问题，双方就移树期限也达成一致：在明
年3月30日之前把树迁走。

最终，双方在当天就签订了调解协议，一起
持续8年的邻里纠纷顺利化解。

一棵越界黄杨树 八年恩怨仇化和
懂得双方心思的乡土“老娘舅”有的是办法

实习生 盛珊珊 通讯员 陈丽


